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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09年語文競賽平鎮區複賽實施計畫 

壹、競賽宗旨：桃園市平鎮區（以下簡稱本區）為鼓勵本區各級學校及社會大眾加強語文教育提高研

究及學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弘揚文化，特舉辦本競賽。 

貳、依據： 

一、109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辦理。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9年2月10日桃教終字第1090010169號函辦理。 

參、活動組織：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平鎮區公所、南勢國民小學 

肆、辦理方式： 

一、競賽辦法： 

（一）初賽：由各校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下自行擇期辦理，選拔優秀選手。 

（二）複賽：由南勢國民小學辦理國小學生組、小學教師組、社會組競賽。 

（三）決賽：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主辦。 

二、競賽組別及對象： 

（一）國小學生組（包括公私立國小且年齡未滿15歲之學生）。 

（二）小學教師組（包括公私立小學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 

（三）社  會  組 (除前列一至二組所具之身分外，公私立國中、高中職校長、職員工、

實習教師及代理代課鐘點教師及其他社會人士，請逕向工作所在地國民小學報名，

再提報南勢國民小學彙整）。 

三、競賽項目： 

（一）演說： 

１．國  語（各組均參加）。 

２．閩南語（各組均參加）。 

３．客家語（各組均參加），客家語腔調分為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二）朗讀 

１．國  語（各組均參加）。 

２．閩南語（各組均參加）。 

３．客家語（各組均參加），客家語腔調分為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三）作文（各組均參加）。 

（四）寫字（各組均參加）。 

（五）字音字形 

１．國  語（各組均參加）。 

２．閩南語（各組均參加）。 

３．客家語（各組均參加），客家語腔調分為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四、競賽員名額：競賽單位參加有關競賽項目，每校各組每項語別以一人為限。 

五、競賽員資格及限制：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本要點競賽組別及對象規定者，均可參加各該組該項競賽。 

（二）參加競賽之學生、教師限以其就讀學校、服務學校所在地參加競賽。 

（三）凡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該項該組第1名，108年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該項該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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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或近4年內（104年度至107年度）二度獲得第2至第6名者，不得再參加該語言該

項該組之競賽。 

（四）各競賽員，每人均以參加1項為限。 

（五）各競賽員不得跨語言、跨組、跨項報名，違者取消競賽資格。 

（六）海外臺灣學校、大陸臺商子女學校學生及教師以戶籍為依據，報名參加戶籍所在地之

各區區複賽。 

（七）社會組限於戶籍所在地（至109年11月1日前須設籍6個月以上）或服務機關所在地（需

服務單位出具證明）或就讀學校所在地之行政區擇一報名（限參加一校），違者取消

競賽資格。其他條件說明如下： 

      １．參賽員如為國小校長及教職員工，請向服務國小報名，並代表服務學校參賽，計

入區賽團體成績。 

      ２．參賽員如為國中、高中職校長、教職員工、實習教師及其他社會人士等，請向工

作所在行政區內國小報名，代表該國小參賽，並計入區賽團體成績。(可逕洽行政區內

各國小，或請該區承辦學校協助洽詢區內各國小)。 

      ３．除國小所屬人員以外之社會組參賽員(含國中、高中職校長、職員工、代理代課鐘

點教師及實習教師及社會人士)亦得以所屬國中、高中職名義參賽，惟於區賽不計團

體成績。 

      ４．各校社會組參賽員限1名，且社會組競賽員不得跨區及跨組報名(應請該競賽員簽

立切結書，切結書如附件二)。 

（八）凡3年內（自106年9月1日後）得該項各縣市政府語文競賽第1名或曾1度獲該項全國語

文競賽第2至第6名（需備有證明文件，文件上並註明獲獎項目及日期，否則不予受理），

並符合競賽員資格及限制者，得直接報名參加本市決賽；以團體報名，並參加複賽者，

不得適用此例；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報名參賽者經查證屬實，或經檢舉查證屬實，尚未

比賽者得經主辦學校直接取消參賽資格，獲獎者取消獎勵並追回獎狀及獎品。 

（九）參加109年各區語文競賽獲得第1名或第2名，但於本學年度經市內調動至其他行政區

的參賽員，本人得以個人身分直接報名參加市決賽，不代表各區參賽，成績不列入各

區團體成績，並於報名系統中檢附及上傳【本學年度相關調動證明】及【原區語文競

賽第1名或第2名獎狀】，以資證明。 

六、各項競賽時限： 

（一）演說： 

１．國小學生組，每人限4至5分鐘（少於4分鐘或超過5分鐘均應扣分）。 

２．社  會  組，每人限5至6分鐘（少於5分鐘或超過6分鐘均應扣分）。 

３．小學教師組，每人限7至8分鐘（少於7分鐘或超過8分鐘均應扣分）。 

（二）朗讀：各組每人均限4分鐘。 

（三）作文：各組均限90分鐘。 

（四）寫字：各組均限50分鐘。 

（五）字音字形：國語各組均限10分鐘，閩南語及客家語各組均限15分鐘。 

七、競賽內容範圍： 

（一）演說： 

１．國  語：各組題目，於競賽員登臺前30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２．閩南語：國小學生組講題3題、小學教師組講題3題、社會組講題3題。講題本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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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布，競賽員登臺前30分鐘，就已公佈之講題親手抽定1題參賽。 

３．客家語：同閩南語。 

（二）朗讀： 

１．國  語： 

（1）國小學生組以語體文為題材。 

（2）小學教師組及社會組以語體文為題材。 

２．閩南語：各組題材，皆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事先公佈）。 

３．客家語：各組題材，均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事先公佈）。 

以上各項語別之各組題材，均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8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三）作文：各組題目均當場公布，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文言、語體不加限制；應使

用標準字體，詳加標點符號；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 

（四）寫字：各組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自來水筆

等 ， 以 教 育 部 公 布 之 標 準 字 體 為 準 ， 請 參 閱 ： (http://stroke-

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字之大小，國小學生組為7公分見方（以

上用6尺宣紙4開「90公分×45公分」書寫）；小學教師組、社會組為8公分見方（以上

用6尺宣紙4開「90公分×45公分」書寫）。 

（五）字音字形： 

１．國語： 

（1）各組均為200字（字音100字、字形100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

塗改不計分。 

（2）一律書寫標準字體，以教育部88年3月31日台88語字第88034600號函公布之「國

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之字形

為主。 

２．閩南語： 

（1）各組均為200字（閩南語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100字），限用藍、

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拼音以教育部95年10月14日臺語字第0950151609號函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

馬字拼音方案」正式版為主(標調部分亦以正式版為主)，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Upload/3677-

15601/Documents/151609.pdf及使用手冊。 

（3）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主，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 

３．客家語： 

（1）各組均為 200 字（客家語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限用藍、

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拼音以教育部 101 年 9 月 12 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 號函修正公布之「臺灣

客家語拼音方案」為準，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language.moe.gov.tw/result.aspx?classify_sn=&subclassify_sn=447&content_s

n=12 http://tsw.hhups.tp.edu.tw/tlang/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pdf 

（3）客家語漢字使用以教育部100年7月27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為主，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hakka.dict.edu.tw/。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http://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Upload/3677-15601/Documents/151609.pdf
http://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Upload/3677-15601/Documents/151609.pdf
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
http://language.moe.gov.tw/result.aspx?classify_sn=&subclassify_sn=447&content
http://tsw.hhups.tp.edu.tw/tlang/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pdf
http://hakka.di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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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競賽評判標準： 

（一）演說： 

１．語音（發音、語調、語氣）：占百分之40%。 

２．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百分之50%。 

３．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10%。 

４．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 

鐘計。 

（二）朗讀： 

１．國語：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45%。（以教育部88年3月31日臺(88)語字第

88034600號函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聲情（語調、語氣）：占百分之45%。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10%。 

２．閩南語：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45%。 

（2）聲情（語調、語氣）：占百分之45%。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10%。 

３．客家語：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45%。 

（2）聲情（語調、語氣）：占百分之45%。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10%。 

（三）作文： 

１．內容與結構：占百分之50%。 

２．邏輯與修辭：占百分之40%。 

３．書法與標點：占百分之10%。 

（四）寫字： 

１．筆      法：占百分之50%。 

２．結構與章法：占百分之50%。 

３．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3分，未及寫完者，每少寫1字扣均

一標準分數2分。 

４．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五）字音字形：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每字0.5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九、優勝錄取名額： 

（一）個人獎： 

１．各組每項取優勝前4名。各組各項第1名及第2名代表本區參加市賽，遇缺依序遞補。 

２．各該項目實際參賽人數6人以下(含6人)，依實際參加人數擇半錄取優勝（四捨五入）。

說明如下（名次得從缺）： 

（1）5人者，取優勝名次3員(第一名1人，第二名1人，第三名1人)。 

（2）3-4人者，取優勝名次2員(第一名1人，第二名1人)。 

（3）2人（含）以下者，取優勝名次1員(第一名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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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獎： 

團體獎取團體總成績優勝前 4 名。 

伍、報名日期：109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16:00前至桃園市語文競賽網(http://lang.csps.tyc.edu.tw/)點

選平鎮區線上報名，逾期視同放棄。 

              報名表excel檔，請e-mail到南勢國小教學組信箱：tweety@nsps.tyc.edu.tw，檔名請

用「OO國民小學—語文競賽報名表」。另報名表經核章完成後，請掃描e-mail到前述

信箱，或傳真至03-4391149並來電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 

              另社會組競賽員參賽切結書正本於領隊會議時繳交。 

陸、比賽地點：南勢國小（地址：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223號）。 

柒、辦理時間： 

一、領隊會議：訂於109年5月8日（星期五）上午9：00。 

二、評審會議：訂於109年5月30日（星期六）上午7：30～7：50。 

三、報到時間：訂於109年5月30日（星期六）上午7：00～7：30。 

四、比賽時間：訂於109年5月30日（星期六）上午8：00起。 

捌、獎勵： 

一、獲得優勝名次者，由區公所頒發奬座、獎狀、獎品。 

（一）競賽員：各組每項取優勝前 4 名頒發獎狀，學生、社會組個人第一名另發禮券 600 元，

第二名 500 元，第三名 400 元，第四名 300 元；教師組第一名禮券 600 元，第二名

500 元。 

（二）團體獎：優勝前 4 名頒發獎座、獎狀，第一名另發禮券 10000 元，第二名 8000 

元。 

（三）指導人員：學生組參賽員第 1 名指導教師（含實習教師及代理教師，限 1 名）各嘉獎

2 次，第 2、3 名者嘉獎 1 次；惟族語鐘點教師、社會人士及非本市所屬學校之公教

人員擔任指導老師者，一律頒發獎狀 1 紙。指導人員應於各校報名時填列 1 位實際指

導者姓名(不限學校正式教師)，請勿有掛名或賽後藉故更換情事，報名截止後不得更

改指導人員，報名表上未列指導人員者，亦不得補報。 

（四）行政人員：辦理本活動之相關工作人員，認真負責表現優良者，給予嘉獎 1 次 5 名，

獎狀若干名；區公所業務課長、承辦人員各敘嘉獎 1 次。 

二、各組項第 1 名及第 2 名競賽員代表本區參加全市競賽，遇缺依序遞補。無故未參加者取消其

獎品及代表權，僅保留獎狀。 

玖、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全額補助。 

拾、競賽員資格與競賽事項之抗議，應由領隊出具書面抗議書，詳細申訴抗議理由，抗議書限於各該

競賽成績公佈後 1 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公布成績時應註明時間)。 

拾壹、各領隊不能按時輔導參賽人員入場者，酌情議處，如係競賽員臨時發生事故，確不能入場參加

競賽時，該領隊除應向該項競賽監場人員先行登記外，應事先以書面向大會報備。 

拾貳、參加本競賽活動之領隊、帶隊老師（指導老師）、工作人員及各組競賽員，參賽當日給予公（差）

假登記；如遇假日得活動結束後 1 年內於課務自理原則下覈實補休假；惟當日已領取工作費或

評審指導費者，不得再辦理補休假。 

拾參、附則： 

（一）各競賽員必須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如國民身分證、學生證、健保卡、桃園市市民卡

http://lang.csp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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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樂卡、在學證明等)以備核對，其他競賽員應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一。 

（二）字音字形、寫字、作文競賽開始五分鐘後即不得入場，演說、朗讀二項叫號三次不出場，

即以棄權論。 

（三）各國小應於本學期內以班級為單位辦理全校性選拔賽，選出參加校外賽代表，並公告周

知所屬學校職員、學生及家長。惟閩南語、客家語，可逕行指派。 

（四）競賽員資格如有不符，該競賽單位領隊應負全責，其競賽成績不予承認，如有冒名頂替

者（以身分證明為憑）取消團體獎成績。 

（五）各組各項成績評比及統計時，非相關人員不得進入。 

（六）競賽成績核計： 

１．個人組成績部分 

各組各項個人競賽成績之核計除字音字形項目外，一律採用王炬教授均一法計列，並於

評審會議時公布，一併遵行。字音字形分數相同者，以正確美觀予以評定優勝。 

２．團體奬成績部分 

          團體積分，以各該項應賽單位數為最高分，次一名者遞減一分，以此類推至最後一名，

未參加者以零分計算。 

計分方法如下：             

 （七）演說、朗讀各組競賽員應於全組競賽結束及評審講評後，始得離席。 

拾肆、本活動計畫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伍、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所修訂或補充之。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棄權 

積分 22 19 16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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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平鎮區 109 年度語文競賽注意事項 

1、比賽當日（5 月 30 日）校園開放停車，學校車位有限，請各學校及競賽員盡量共乘，並請於中

午 12:00 前將車輛駛離。若車位已滿，學校門口前 370公尺處有公有停車場。 

2、各校領隊請於上午 7：20~8：00 於本校報到，競賽員逕至報到（比賽）場地報到。 

3、各組競賽員必須依大會競賽日程表規定時間準時到場，並須於該項競賽全部結束後方可離開。 

4、各競賽員應攜帶身分證明(如國民身分證、學生證、健保卡、桃園市市民卡-桃樂卡、在學證明等)

以憑核對。未帶身分證明文件得至本校教務處簽立切結書，並於比賽當日中午 12:00 前補交身分

證明，始得採計比賽分數。 

5、請參加競賽之競賽員及領隊教師自備水杯，本校飲水機可供使用。 

6、各組項第 1 名及第 2 名競賽員代表本區參加全市競賽，遇缺依序遞補。 

7、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 

（1）國小學生每人限 4至 5分鐘、社會組每人限 5至 6分鐘、小學教師組每人限 7至 8分鐘。演

講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監場人員負責扣總平均一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 

（2）抽題後，必須進入預備席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人交談聞

呼號後應即席登臺演講，如叫號三次或超過 1 分鐘不上臺者，即以棄權論。 

（3）演講題目與所抽題目不符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4）競賽員應於全組競賽結束及評審講評後，始得離席。 

8、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 

（1）各競賽員一律於朗讀前 8 分鐘抽題，領到題卷後即應進入預備席準備，靜候呼號，不得與其

他人員交談。 

（2）競賽員抽到題卷後，除字典辭典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 

（3）競賽員可在題卷上加註標點符號。 

（4）聞呼號後應即席上臺朗讀，如叫號三次或超過一分鐘不上臺者，以棄權論。 

（5）競賽時間各組每人均為 4 分鐘，時間一到，應立即下臺。 

（6）競賽員應於全組競賽結束及評審講評後，始得離席。 

9、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 

（1）作文時間各組一律以 90 分鐘為限（如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2）作文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 

（3）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之單位名稱。 

（4）題紙、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 

10、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 

（1）試卷上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之單位名稱。 

（2）競賽時間各組一律以 50 分鐘限（如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逾時不繳卷者，不予

計分。 

（3）寫字一律用毛筆，依照題紙書寫，不必加標點符號。 

（4）寫字用紙由大會供應，以一張為限，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計分。 

（5）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均依規定扣分。 

（6）比賽用紙下，為避免暈開得舖墊布外，不可墊置其他物品（如：預畫之九宮格、米字格、尺

規等），一經發現，即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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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字音字形競賽員應注意事項： 

（1）各組競賽員應於競賽前 5 分鐘入場，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應注意事項及分發試卷，在聽到

監場員發「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試卷作答（如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2）如為破音字，應直接注讀破的音，不必加注本音。 

（3）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不計分。 

（4）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起立」口令後，應即起立不得繼續填寫，試卷不得攜帶出場。 

（5）填寫試卷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藍、黑色），字體一律書寫標準體。 

12、109 年各區語文競賽由教育局統一命題的部分為： 

（1）閩南語及客家語朗讀國小學生組、教師組及社會組。 

（2）閩南語及客家語演說國小學生組、教師組及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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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 年度語文競賽賽程時間表（1） 

項 目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比 賽  

地 點 
說     明 

演 

說 

國 語  

07：50-08：00 

（08：05第1號抽籤） 
08：35--10：11 

506 

教室 

3F 

教師組（7-8分鐘）12 位 

07：50-08：00 

（08：05第1號抽籤） 
08：35--09：45 508 

教室 

3F 

學生組（4-5分鐘）14 位 

09：15-09：25 

（09：30第1號抽籤） 
 10：00--10：42 社會組（5-6分鐘） 7 位 

閩南語  

07：50-08：00 

（08：05第1號抽籤） 
08：35--09：40 

608 

教室 

3F 

學生組（4-5分鐘）13 位 

09：10-09：20 

（09：25第1號抽籤） 
09：55--10：51 教師組（7-8分鐘） 7 位 

10：20-10：30 

（10：35第1號抽籤） 
 11：05--11：47 社會組（5-6分鐘） 7 位 

客家語 

07：50-08：00 

（08：05第1號抽籤） 
08：35--09：45 

610 

教室 

3F 

學生組（4-5分鐘）14 位 

09：15-09：25 

（09：30第1號抽籤） 
10：00--11：04 教師組（7-8分鐘） 8 位 

10：35-10：45 

（10：50第1號抽籤） 
 11：20--12：14 社會組（5-6分鐘） 9 位 

朗 

讀 

國   語 

08：10-08：20 

（08：27第1號抽籤） 
08：35--09：31 

603 

教室 

2F 

學生組（4分鐘）14 位 

09：20-09：30 

（09：38第1號抽籤） 
 09：46--10：42 教師組（4分鐘）14 位 

10：30-10：40 

（10：49第1號抽籤） 
 10：57--11：41 社會組（4分鐘）11 位 

閩南語  

08：10-08：20 

（08：27第1號抽籤） 
08：35--09：31 

605 

教室 

2F 

學生組（4分鐘）14 位 

09：20-09：30 

（09：38第1號抽籤） 
 09：46--10：34 教師組（4分鐘）12 位 

10：25-10：35 

（10：42第1號抽籤） 
 10：50--11：34 社會組（4分鐘）11 位 

客 家 語 

08：10-08：20 

（08：27第1號抽籤） 
08：35--09：27 

607 

教室 

2F 

學生組（4分鐘）13 位 

09：15-09：25 

（09：34第1號抽籤） 
 09：42--10：22 教師組（4分鐘）10 位 

10：10-10：20 

（10：29第1號抽籤） 
 10：37--11：21 社會組（4分鐘）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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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 年度語文競賽 賽程時間表（2） 

項 目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比 賽  

地 點 
說     明 

作  文  

08：10-08：20 

（36人） 

08：25進場準備 

08：30--10：00 

活動 

中心 

學生組 14位 

教師組 12位（同時進行） 

社會組 10位 

寫  字 

10：20-10：30 

（35人） 

10：35進場準備 

10：40--11：30 
學生組 14位 

教師組 12位（同時進行） 

社會組 9位 

字

音

字

形  

國  語 

08：10-08：20 

（38人） 

08：25進場準備 

08：30--08：40 

503 學生組 14位 

504 教師組 13位 

505 社會組 11位 

閩南語 

09：10-09：20 

（31人） 

09：25進場準備 

09：30--09：45 

503 學生組 10位 

504 教師組 12位 

505 社會組  9位 

客家語 

10：10-10：20 

（31人） 

10：25進場準備 

10：30--10：45 

503 學生組 10位 

504 教師組 11位 

505 社會組 10位 

※上述時間為概估時間，各組參賽選手務必提早至競賽場地完成報到手續，掌握入場及抽題

時間。 

 

※各校休息室： 

學校 休息教室 學校 休息教室 學校 休息教室 

新榮國小 108 教室 東安國小 403 教室 各國、高中 602 教室 

義興國小 111 教室 北勢國小 601 教室 新勢國小 104 教室 

平興國小 110 教室 復旦國小 107 教室 宋屋國小 103 教室 

文化國小 109 教室 東勢國小 106 教室 山豐國小 102 教室 

祥安國小 112 教室 忠貞國小 105 教室 南勢國小 1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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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演說組】出場順序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05 08：35 山豐國小 李翊誠 

南勢樓 
3Ｆ 

506 教室 

2 08：13 08：43 北勢國小 周兪均 

3 08：21 08：51 祥安國小 黃宏恩 

4 08：29 08：59 平興國小 竇佳惠 

5 08：37 09：07 東勢國小 謝睿真 

6 08：45 09：15 宋屋國小 徐明麟 

7 08：53 09：23 文化國小 張靜雅 

8 09：01 09：31 復旦國小 張祖翎 

9 09：09 09：39 東安國小 游光明 

10 09：17 09：47 義興國小 何震亞 

11 09：25 09：55 新勢國小 林姝君 

12 09：33 10：03 南勢國小 方淑儀 

(評審講評 5 分鐘) 

 

社 

會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30 10：00 南勢國小 鍾艾霓 積極樓 
3Ｆ 

508 教室 
2 09：36 10：06 東安國小 吳語軒 

3 09：42 10：12 義興國小 宋美瑩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05 08：35 祥安國小 羅家溱 

積極樓 
3Ｆ 

508 教室 

2 08：10 08：40 義興國小 連佑凱 

3 08：15 08：45 新榮國小 李昭德 

4 08：20 08：50 南勢國小 陳科仁 

5 08：25 08：55 北勢國小 許欣雅 

6 08：30 09：00 東安國小 陳婕萓 

7 08：35 09：05 山豐國小 鄭璦璐 

8 08：40 09：10 東勢國小 陳禎誼 

9 08：45 09：15 平興國小 楊承翎 

10 08：50 09：20 文化國小 羅以喬 

11 08：55 09：25 復旦國小 黃郁蓁 

12 09：00 09：30 宋屋國小 李律真 

13 09：05 09：35 新勢國小 譚 宸 

14 09：10 09：40 忠貞國小 張樂銘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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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4 09：48 10：18 山豐國小 林玉琪 

5 09：54 10：24 平興國小 潘定康 

6 10：00 10：30 宋屋國小 謝滋尹 

7 10：06 10：36 文化國小 王秋雅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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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閩南語演說組】出場順序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25 09：55 平興國小 江玉玲 

積極樓 

3Ｆ 

608 教室 

2 09：33 10：03 東安國小 謝淑雅 

3 09：41 10：11 復旦國小 陳毅宇 

4 09：49 10：19 文化國小 張瑞貞 

5 09：57 10：27 山豐國小 林意欽 

6 10：05 10：35 南勢國小 吳振銘 

7 10：13 10：43 宋屋國小 謝宛玲 

(評審講評 5 分鐘) 

 

社 

會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10：35 11：05 新榮國小 蔡淑華 

積極樓 

3Ｆ 

608 教室 

2 10：41 11：11 平興國小 黃啟嵐 

3 10：47 11：17 南勢國小 黃彥嘉 

4 10：53 11：23 宋屋國小 蔡念均 

5 10：59 11：29 義興國小 謝欣樺 

6 11：05 11：35 山豐國小 張雅雯 

7 11：11 11：41 東安國小 劉志勝 

(評審講評 5 分鐘)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05 08：35 義興國小 王宣閔 

積極樓 

3Ｆ 

608 教室 

2 08：10 08：40 南勢國小 王翎聿 

3 08：15 08：45 東安國小 鄭羿滄 

4 08：20 08：50 祥安國小 陳品璇 

5 08：25 08：55 文化國小 陳紹翔 

6 08：30 09：00 平興國小 郭秐妘 

7 08：35 09：05 新勢國小 黃銘鴻 

8 08：40 09：10 宋屋國小 袁芸喬 

9 08：45 09：15 山豐國小 彭苡寧 

10 08：50 09：20 東勢國小 莊富翔 

11 08：55 09：25 新榮國小 文大 

12 09：00 09：30 復旦國小 吳翊睿 

13 09：05 09：35 北勢國小 盧可馨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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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客家語演說組】出場順序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30 10：00 山豐國小 陳俞安 

積極樓 
3Ｆ 

610 教室 

2 09：38 10：08 東安國小 彭紫絹 

3 09：46 10：16 南勢國小 彭文瀚 

4 09：54 10：24 復旦國小 徐智敏 

5 10：02 10：32 平興國小 黃美瑩 

6 10：10 10：40 新榮國小 翁林煊 

7 10：18 10：48 宋屋國小 黃淑芬 

8 10：26 10：56 文化國小 葉姿君 

(評審講評 5 分鐘) 

 

社 

會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10：50 11：20 山豐國小 潘麗蘭 

積極樓 
3Ｆ 

610 教室 

2 10：56 11：26 南勢國小 詹倩如 

3 11：02 11：32 文化國小 任孝惠 

4 11：08 11：38 平興國小 宋新和 

5 11：14 11：44 宋屋國小 呂美惠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05 08：35 義興國小 朱玉安 

積極樓 
3Ｆ 

610 教室 

2 08：10 08：40 忠貞國小 黃筱庭 

3 08：15 08：45 祥安國小 張純嘉 

4 08：20 08：50 宋屋國小 余永禾 

5 08：25 08：55 東勢國小 葉馨媛 

6 08：30 09：00 新榮國小 陳羽格 

7 08：35 09：05 文化國小 溫浚壹 

8 08：40 09：10 東安國小 邱致淳 

9 08：45 09：15 平興國小 管彥豪 

10 08：50 09：20 南勢國小 李婉瑜 

11 08：55 09：25 山豐國小 陳姍妮 

12 09：00 09：30 北勢國小 葉芷其 

13 09：05 09：35 新勢國小 謝知穎 

14 09：10 09：40 復旦國小 鍾彥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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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20 11：50 新勢國小 郭寶英 

7 11：26 11：56 義興國小 莊秋香 

8 11：32 11：02 北勢國小 劉芝英 

9 11：38 12：08 新榮國小 邱龍英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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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組】出場順序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27 08：35 平興國小 林言熹 

積極樓 

2Ｆ 

603 教室 

2 08：31 08：39 義興國小 彭立堯 

3 08：35 08：43 東安國小 陳毅軒 

4 08：39 08：47 新榮國小 呂宥歆 

5 08：43 08：51 文化國小 張光毅 

6 08：47 08：55 南勢國小 黃筱芹 

7 08：51 08：59 宋屋國小 莊友琪 

8 08：55 09：03 北勢國小 巫帛綸 

9 08：59 09：07 東勢國小 江芷瓔 

10 09：03 09：11 祥安國小 彭宥薰 

11 09：07 09：15 山豐國小 徐宇婕 

12 09：11 09：19 復旦國小 江曼寧 

13 09：15 09：23 忠貞國小 陳凱琪 

14 09：19 09：27 新勢國小 范羽真 

(評審講評 5 分鐘)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38 09：46 南勢國小 劉巧麗 

積極樓 

2Ｆ 

603 教室 

2 09：42 09：50 新勢國小 王心慧 

3 09：46 09：54 平興國小 劉翠玲 

4 09：50 09：58 義興國小 鄧雅之 

5 09：54 10：02 復旦國小 莊仁馨 

6 09：58 10：06 宋屋國小 何蕙琪 

7 10：02 10：10 東勢國小 巫鎧任 

8 10：06 10：14 忠貞國小 劉孟甄 

9 10：10 10：18 文化國小 羅筱榕 

10 10：14 10：22 祥安國小 陳秋利 

11 10：18 10：26 東安國小 劉秋娥 

12 10：22 10：30 山豐國小 廖嘉蓁 

13 10：26 10：34 新榮國小 馬慧燕 

14 10：30 10：38 北勢國小 宋函庭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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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10：49 10：57 新榮國小 鄭素琴 

 

 

 

積極樓 

2Ｆ 

603 教室 

2 10：53 11：01 平興國小 曾瀞玉 

3 10：57 11：05 東勢國小 張歆卉 

4 11：01 11：09 文化國小 陳靚禕 

5 11：05 11：13 忠貞國小 陳麗端 

6 11：09 11：17 義興國小 宋竺娟 

7 11：13 11：21 宋屋國小 黃美玉 

8 11：17 11：25 新勢國小 陳香君 

9 11：21 11：29 南勢國小 楊辭筠 

10 11：25 11：33 山豐國小 楊麗萍 

11 11：29 11：37 東安國小 張芳瑜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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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閩南語朗讀組】出場順序 

 

 

社 

會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10：42 10：50 山豐國小 何淑萍 

積極樓 

2Ｆ 
605 教室 

2 10：46 10：54 宋屋國小 洪彩芬 

3 10：50 10：58 東安國小 陳立欣 

4 10：54 11：02 南勢國小 鄭成均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27 08：35 平興國小 洪道方 

積極樓 

2Ｆ 
605 教室 

2 08：31 08：39 東安國小 陳駿佑 

3 08：35 08：43 新勢國小 黃敬恩 

4 08：39 08：47 東勢國小 楊育展 

5 08：43 08：51 復旦國小 彭立穎 

6 08：47 08：55 宋屋國小 潘沁玟 

7 08：51 08：59 義興國小 黃彥甯 

8 08：55 09：03 忠貞國小 蕭家浦 

9 08：59 09：07 祥安國小 林欣慈 

10 09：03 09：11 新榮國小 羅歆妮 

11 09：07 09：15 北勢國小 郭芯如 

12 09：11 09：19 文化國小 張光靚 

13 09：15 09：23 山豐國小 羅心妤 

14 09：19 09：27 南勢國小 李羿萱 

(評審講評 5 分鐘)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38 09：46 平興國小 陳玲芝 

積極樓 

2Ｆ 
605 教室 

2 09：42 09：50 北勢國小 胡淑茹 

3 09：46 09：54 東安國小 洪智揚 

4 09：50 09：58 新勢國小 連俐婷 

5 09：54 10：02 宋屋國小 郭義宏 

6 09：58 10：06 南勢國小 李欣怡 

7 10：02 10：10 新榮國小 郭靜葳 

8 10：06 10：14 山豐國小 張以蕙 

9 10：10 10：18 義興國小 黃俐瑀 

10 10：14 10：22 東勢國小 林玳年 

11 10：18 10：26 文化國小 廖翊伶 

12 10：22 10：30 復旦國小 吳瑞香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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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5 10：58 11：06 新榮國小 徐同駿 

6 11：02 11：10 祥安國小 陳美月 

7 11：06 11：14 新勢國小 王珮娟 

8 11：10 11：18 義興國小 趙麗玉 

9 11：14 11：22 平興國小 郭思妤 

10 11：18 11：26 北勢國小 梁明月 

11 11：22 11：30 東勢國小 李世銘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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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客家語朗讀組】出場順序 

 

教 

師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9：34 09：42 東安國小 余福享 

積極樓 

2Ｆ 

607 教室 

2 09：38 09：46 義興國小 鄧淑暖 

3 09：42 09：50 復旦國小 劉智能 

4 09：46 09：54 山豐國小 謝玉枝 

5 09：50 09：58 東勢國小 劉燕莉 

6 09：54 10：02 平興國小 黃婉瑛 

7 09：58 10：06 新勢國小 宋瑋婷 

8 10：02 10：10 文化國小 范君鈺 

9 10：06 10：14 南勢國小 楊詩潔 

10 10：10 10：18 宋屋國小 劉玉株 

(評審講評 5 分鐘) 
 

社 

會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10：29 10：37 宋屋國小 陳主音 

積極樓 

2Ｆ 

607 教室 

2 10：33 10：41 祥安國小 戴伊琦 

3 10：37 10：45 東安國小 賴秀泉 

4 10：41 10：49 南勢國小 曾文君 

5 10：45 10：53 義興國小 黃蕙均 

6 10：49 10：57 平興國小 蘇小鈞 

7 10：53 11：01 新勢國小 黃代君 

8 10：57 11：05 新榮國小 劉碧霞 

9 11：01 11：09 文化國小 邱依瑄 

學 

生 

組 

序號 抽籤時間 比賽時間 學校名稱 參賽者姓名 比賽場地 

1 08：27 08：35 東安國小 黃薇伊 

積極樓 

2Ｆ 
607 教室 

2 08：31 08：39 平興國小 楊翊軒 

3 08：35 08：43 南勢國小 張書銘 

4 08：39 08：47 文化國小 許舒閩 

5 08：43 08：51 山豐國小 陳伯華 

6 08：47 08：55 新榮國小 張盈庭 

7 08：51 08：59 復旦國小 莊家淇 

8 08：55 09：03 北勢國小 葉芷宜 

9 08：59 09：07 宋屋國小 李恩慈 

10 09：03 09：11 東勢國小 林芊邑 

11 09：07 09：15 新勢國小 周子賢 

12 09：11 09：19 祥安國小 曾研瑄 

13 09：15 09：23 義興國小 黃子柔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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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05 11：13 東勢國小 彭苺芝 

11 11：09 11：17 山豐國小 鄒欣潔  

(評審講評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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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作文組】出場順序 

08：25入場 

競賽時間：08：30-10：00 

競賽地點：活動中心 

學生組(共 14人) 教師組(共 12人) 社會組(共 10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1 東勢國小 徐本宥 1 東勢國小 邱彩玲 1 宋屋國小 鍾佳嬑 

2 復旦國小 劉佑歆 2 東安國小 方廷榔 2 文化國小 王怡君 

3 文化國小 沈可甯 3 山豐國小 范光瑞 3 東安國小 吳語庭 

4 義興國小 簡君芮 4 義興國小 林仟娸 4 義興國小 葉景怡 

5 平興國小 吳冠霆 5 平興國小 王博雅 5 新榮國小 謝惠朱 

6 北勢國小 林郁哲 6 南勢國小 柯淑萍 6 山豐國小 楊純瑛 

7 新勢國小 洪郁媗 7 復旦國小 吳佩貞 7 平興國小 羅妤芊 

8 南勢國小 李囷穎 8 文化國小 鍾品梅 8 新勢國小 王安蕓 

9 宋屋國小 華怡潔 9 北勢國小 鍾春華 9 東勢國小 祝瓊瑤 

10 山豐國小 曾紫婷 10 宋屋國小 詹千惠 10 南勢國小 范國毅 

11 東安國小 李孟璇 11 新榮國小 邱秀幸    

12 新榮國小 李孟芸 12 新勢國小 黃婉筑    

13 忠貞國小 吳沛儀    
   

14 祥安國小 黃品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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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寫字組】出場順序 

10：35 入場 

競賽時間：10：40-11：30 

競賽地點：活動中心 

學生組(共 14 人) 教師組(共 12 人) 社會組(共 9 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1 義興國小 楊耀申 1 平興國小 謝怡菁 1 東勢國小 邱盈彰 

2 文化國小 莊羽彤 2 忠貞國小 秦嘉智 2 南勢國小 林申樺 

3 新勢國小 黃雋庭 3 山豐國小 陳思文 3 文化國小 邱顯台 

4 新榮國小 蘇泰睿 4 新榮國小 張逸凡 4 新榮國小 陳品芸 

5 祥安國小 陳禹安 5 新勢國小 紀采靜 5 義興國小 張立容 

6 忠貞國小 馬毓棻 6 東安國小 萬冀剛 6 宋屋國小 李淑芬 

7 山豐國小 劉家淇 7 宋屋國小 蘇心怡 7 東安國小 吳孟勳 

8 復旦國小 李喬馨 8 東勢國小 林智偉 8 平興國小 韓應伯 

9 北勢國小 徐沛甯 9 義興國小 李自強 9 山豐國小 林怡君 

10 東安國小 高敔 10 文化國小 吳惠萍    

11 南勢國小 林郁晴 11 南勢國小 王筱華    

12 宋屋國小 黃冠堯 12 復旦國小 葉宛芃    

13 平興國小 陳泳杉       

14 東勢國小 戚祐榕       

 

 

 

 



- 24 - 

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國語字音字形組】出場順序 

08：25 入場 

競賽時間：08：30-08：40 

競賽地點：南勢樓 3Ｆ 503、504、505 教室 

學生組(共 14 人) 教師組(共 13 人) 社會組(共 11 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1 復旦國小 黃羽萱 1 新榮國小 柳芸蓁 1 義興國小 葉怡良 

2 北勢國小 楊晰茲 2 祥安國小 陳美文 2 新勢國小 王佩玉 

3 義興國小 鍾竣柏 3 東勢國小 蔡秀萍 3 東安國小 梁玉潔 

4 祥安國小 蔣旺宸 4 平興國小 楊秋玲 4 東勢國小 吳素慧 

5 忠貞國小 蘇怡臻 5 復旦國小 劉茹涵 5 平興國小 林靖芳 

6 新勢國小 吳沛臻 6 東安國小 徐光輝 6 忠貞國小 林佩君 

7 東勢國小 吳銥蓁 7 山豐國小 張淑卿 7 山豐國小 黃美英 

8 山豐國小 李佳明 8 文化國小 楊宜領 8 宋屋國小 林桂珠 

9 新榮國小 鍾羽晏 9 忠貞國小 魏麗秋 9 新榮國小 賴月文 

10 文化國小 顧宸宇 10 義興國小 鄭秀儀 10 文化國小 劉以笙 

11 宋屋國小 吳家棠 11 新勢國小 王鐿臻 11 南勢國小 王亭浩 

12 南勢國小 陳浿綸 12 南勢國小 黃筱雲    

13 平興國小 宋哲睿 13 宋屋國小 林詩縈    

14 東安國小 莊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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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閩南語字音字形組】出場順序 

09：25 入場 

競賽時間：09：30-09：45 

競賽地點：南勢樓 3Ｆ 503、504、505 教室 

學生組(共 10 人) 教師組(共 12 人) 社會組(共 9 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1 義興國小 張峻承 1 東安國小 高婉玲 1 義興國小 張欽柏 

2 東安國小 陳冠圩 2 東勢國小 楊小青 2 山豐國小 林美珍 

3 新勢國小 趙羿婷 3 南勢國小 邱靜宜 3 東安國小 李庭瑜 

4 山豐國小 許翎恩 4 復旦國小 謝麗貞 4 文化國小 陳詩晴 

5 文化國小 林星䘽 5 文化國小 鄭裕田 5 新榮國小 韓寶玲 

6 南勢國小 楊琮昱 6 宋屋國小 林佳慧 6 平興國小 楊淑珍 

7 宋屋國小 曾宥畇 7 平興國小 陳錦緣 7 東勢國小 童月玲 

8 北勢國小 許富鈞 8 山豐國小 張譽容 8 南勢國小 周眉均 

9 平興國小 陳泓榤 9 祥安國小 汪桂芳 9 宋屋國小 徐瑞梅 

10 新榮國小 莊恩玗 10 義興國小 蕭紫娗    

   11 北勢國小 吳志隆    

   12 新榮國小 許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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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客家語字音字形組】出場順序 

10：25 入場 

競賽時間：10：30-10：45 

競賽地點：南勢樓 3Ｆ 503、504、505 教室 

學生組(共 10 人) 教師組(共 11 人) 社會組(共 10 人)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序號 學校名稱 參賽者 

1 新勢國小 謝心瑜 1 文化國小 徐潤福 1 南勢國小 吳世光 

2 義興國小 徐子淵 2 平興國小 黃祈霖 2 文化國小 戴慧琪 

3 平興國小 李宗叡 3 東安國小 李文萍 3 義興國小 涂皓平 

4 北勢國小 呂宜臻 4 新榮國小 黃沛慈 4 東勢國小 吳逸群 

5 文化國小 宋宏元 5 義興國小 陳玟蓁 5 東安國小 徐家豪 

6 東安國小 游富安 6 新勢國小 朱惠珍 6 山豐國小 吳水連 

7 宋屋國小 劉芷璇 7 復旦國小 姜素雲 7 平興國小 邱慧君 

8 山豐國小 李雨倩 8 南勢國小 宋玉滿 8 新榮國小 李哲葳 

9 南勢國小 陳芃卉 9 東勢國小 王韻喬 9 新勢國小 古秀海 

10 新榮國小 陳彥綸 10 山豐國小 戴美惠 10 宋屋國小 朱美琴 

   11 宋屋國小 申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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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領隊報到 

注意事項 

領隊資料袋內含秩序冊兩本及參賽選手識別證 

1.各校領隊請於 109 年 5月 30日上午 7：20~8：00 於「南勢國小一年一班前」辦理報到

並領取資料及餐盒。 

2.領隊領取貴校資料袋後，將識別證交付競賽選手，請其戴上識別證並依時間至各競賽場

地報到，以免延誤抽籤或競賽時間。  

3.演說及朗讀項目競賽員若未及時報到而逾時抽題，視為放棄個人準備時間，若在唱名上

臺前完成抽題並上臺，仍可參賽。 

4.競賽期間，非競賽員(含各單位領隊和指導老師)嚴禁進入比賽管制區域，請留在該校休

息區，勿干擾比賽進行。除主辦單位外，各參賽學校（含選手）一律不得於競賽場內進

行錄影、錄音及照相。 

5.競賽員請按競賽場地及組別、競賽序號入座。賽程表僅供參考，賽場競賽員抽題及比賽

正確時程，需依賽場實況為主。 

6.如有2組在同一場地競賽時，先比賽之組先就座，後比賽組之競賽員請先在隔壁準備室

安靜休息及準備，俟前一組全部比賽完畢後再就座。 

7.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應由領隊提出書面申訴，並詳細述明申訴理由。 

8.申訴書限於競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公布成績時會註明時間）。

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

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 

9.本競賽辦理完畢不另辦理頒獎典禮，獲獎人員獎狀、獎品及團體獎金或獎盃，將另行通

知領取時間、地點。 

10.全隊離開休息區之前，請幫忙將教室門窗關閉，大門不用上鎖。 

11.請指導選手協助休息區的垃圾分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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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 年度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一、 各競賽員應依大會賽程表規定時間準時到場，並於該組競賽全部結束後方可離開。 

二、 各組競賽員報到時應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如國民身分證、學生證、健保卡、市

民卡-學生卡、在學證明等）以備核對。若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者，得簽立切結書以

備後續查驗。 

三、 競賽員進入競賽場地後，應肅靜入場就座，並聽候工作人員指揮參加競賽。 

四、 各組競賽員不得攜帶行動電話、呼叫器、碼錶、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材

等物品進場，違者取消競賽員資格。攜帶計時器（以一般的手錶為主）等進場，需不

具聲響功能者，於比賽期間內，計時器若發出任何聲響影響比賽進行者，取消該競賽

員資格。 

五、 試卷上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單位名稱。 

六、 題紙、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 

七、 演說、朗讀項目一般注意事項： 

1 請於報到時間內依上述要點「二」之規定攜帶相關證件至競賽場地辦理報到手續並

依實入座；開始比賽後，不再受理報到。 

2 抽題後，必須到預備席就座，不得離開競賽場地並不得與他人交談。 

3 預備上台者請注意聞呼號，並立即行動，不得出聲。 

4 上台演說（朗讀）請勿穿著各區制服或校服，且不得報單位名稱、姓名，只需報序

號與題目號（篇目號），朗讀篇目會重新編目成 1~3 篇。 

八、 各項競賽特別注意事項： 

（一） 演說項目： 

1. 抽題後必須進入預備席就坐，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

人交談。 

2. 抽題後準備時間 30 分鐘。 

3. 聞呼號應即登臺演講，開口講話開始計時，叫號 3 次不出場，即以棄權論。 

4. 演說題目與所抽題目不符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5. 演說時間： 

(1). 學生組，每人限 4至 5分鐘。 

(2). 社會組，每人限 5至 6分鐘。 

(3). 教師組，每人限 7至 8分鐘。 

6. 演說時間由碼錶控制，下限的時間到，按 1次鈴聲(短音)，上限時間到按 2次鈴

聲(長音)，超過上限 55秒按鈴聲 3 次，強迫下臺，違者取消競賽員資格。 

7. 若有競賽員棄權，下一位競賽員仍保有原凖備時間。 

8. 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監場人員負責扣均一標準分數一分，不足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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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者，以半分鐘計算。 

（二） 朗讀項目： 

1. 各競賽員於朗讀前 8 分鐘抽題，領到試卷後應即進入預備席就位，靜候呼號，除

字典、辭典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亦不得與他人交談。 

2. 聞呼號後（開始計時）應即登台朗讀，叫號 3次不出場，即以棄權論(上台呼號

3 次之前，仍然可以抽題上台)。 
3. 競賽員可在題卷上加註記號。 

4. 競賽時間各組每人均為 4分鐘，時間一到即按一次鈴聲，應立即下臺。 

（三） 作文項目： 

1. 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書籍或字、辭典入場。 

2. 競賽時間各組均以 90分鐘為限（如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逾時不

繳卷者，不予計分。 

3. 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單位之名稱，亦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亦不

得以詩歌韻文寫作，題紙試卷均不得攜出場。 

4. 競賽時所需軟墊由承辦單位準備。 

（四） 字音字形項目： 

1. 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書籍或字、辭典入場。 

2. 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注意事項及分發試卷，在聽到監場員發「開始」口令

時，始得翻閱試卷作答。國語各組均限 10分鐘，臺灣閩南語及臺灣客家語各組

均限 15 分鐘（如超過 5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3. 如為破音字，應直接注讀破音字的音，不必加注本音。 

4. 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後該題不計分。 

5. 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起立」口令後，應即起立不得繼續填寫，且試卷不

得攜帶出場。 

6. 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之單位名稱，作答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限藍、

黑色），字體一律書寫標準字體。 

7. 國語字音以教育部 88年 3月 31日臺(88)語字第 88034600號函公布之「國語一

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之字形為準。 

8. 閩語拼音以教育部 95年 10 月 14日臺語字第 0950151609號函公布之「臺灣閩南

語羅馬字拼音方案」正式版為準，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

辭典》為準。 

9. 客家語拼音以教育部 101年 9 月 12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號函修正公布之「臺

灣客家語拼音方案」為準，客家語漢字使用以教育部 105 年 5 月 26日修正公布

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準。 

10. 競賽時所需軟墊由承辦單位準備。 

 

（五） 寫字項目： 

1. 競賽時間各組一律以 50分鐘為限（如超過五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逾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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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卷者，不予計分。 

2. 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單位之名稱；寫字一律用毛筆，依照題紙書寫，

不必加標點符號。 

3. 寫字用紙由大會供應，以一張為限，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4. 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者，均依規定扣分。 

5. 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6. 比賽用紙下，除為避免暈開得舖墊布外，不可墊置其他物品（如：預畫之九宮

格、米字格、尺規等），一經發現，即取消競賽資格。 

九、當日團體報到請於 8：00 前完成報到。 

十、餐點發放：每校帶隊教師預備 2 份(奶蛋素)，其餘為參賽選手。 

十一、演說、朗讀選手由體育器材旁樓梯至二、三樓報到，字音字形選手由一年一班旁樓梯

至三樓報到，作文、寫字在活動中心前報到。 

十二、防疫期間車輛停妥後，人員統一由健康中心前通過，經熱像儀測量體溫並做酒精手部消毒

後，方可入校園，額溫超過 37.5 度、耳溫超過 38度者，將禁止進入校園。 

十三、進入校園請全程戴口罩，演說、朗讀選手上台請拿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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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賽 

切結書 

本人            參加桃園市平鎮區 109年度語文競

賽              (項目)          組比賽，因未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特立此書以證明確為參賽員本人無

誤。並同意主(承)辦單位拍照存證，以利查驗。倘有

不實，願受應有之懲處，並同意主(承)辦單位取消本

人代表之參賽單位所獲得之團體獎勵。 

            切結人： 

 

            參賽單位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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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員停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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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勢國小-交通資訊 

一、 比賽當日本校開放停車，車位有限請儘量共乘，並於比賽完畢後駛離。若停車已

滿，學校門口前中庸路 370公尺處有兩處公有停車場。 

二、 防疫期間，請遵循指揮人員停車，車輛停妥後，統一由體溫量測區進入校園。額溫

超過 37.5度、耳溫超過 38度者，將禁止進入校園。 

 

 
 


